
香港航空靑年團總部 

 

致:   各單位主管 

 

「團體個人意外保險自選額外保障」相關資料 

 

為保障香港航空青年團(「航青團」)團員於集會及參與由總部或單位舉辦的

活動時之安全，總部每年均免費為團員安排有限度之「團體個人意外保險」 

(Group Personal Accident Insurance) ，以提供最基本之保障: 

 

- 團員在單位集會及參與總部或單位舉辦的活動中(不包括飛行活動)引致

死亡或殘缺，最高賠償金額為港幣五萬圓正。 

 

- 團員在單位集會及參與總部或單位舉辦的活動中(不包括飛行活動)引致

受傷，每個個案最高醫療費用賠償金額為港幣五百圓正。 

 

除此之外，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起，所有團員均可透過所屬單位主管向總

部申請購買「團體個人意外保險自選額外保障」(Group Personal Accident Insurance 

Voluntary Top Up Plan) ，年費為每名團員港幣二十五圓正。參與自選額外保障計

劃之團員，保險賠償金額將調高為: 

 

- 在單位集會及參與總部或單位舉辦的活動中(不包括飛行活動)引致死

亡或殘缺，最高賠償金額為港幣十萬圓正。 

 

- 在單位集會及參與總部或單位舉辦的活動中(不包括飛行活動) 引致受

傷，每個個案最高醫療費用賠償金額為港幣五千圓正。 

 

各單位主管請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或以前使用《團員個人意外保險自

選額外保障申請表格》，為所屬單位之團員代辦二零一一至一二年財政年度之申

請。保費請以劃線支票(抬頭為「香港航空青年團」或“Hong Kong Air Cadet 

Corps”) 或使用銀行過賬 (滙豐銀行戶口 : 808-620280-009 )的方式支付。並請將

劃線支票或銀行過賬紀錄之正本在遞交表格時一併交回總部。 

 

另外，請各單位主管在完整填妥《團員個人意外保險自選額外保障申請表格》

後，於截止日期前將此表格之電腦檔案電郵至總部 hq@aircadets.org.hk 收，以便

保險公司處理。 

 

如就「團體個人意外保險自選額外保障」有任何查詢，或欲查閱保單原文(只

限英文版)，請與總部聯絡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總參事黃騰堅中校 

 

 

 

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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